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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工作动态】 

王国红法官工作室，让调解进社区 
 

2018 年 6 月 7 日上午，一群因买卖房屋及征地拆迁导致

纠纷的村民走进了位于芜湖市鸠江区官陡街道鸠兹社区的“王

国红法官工作室”内。王国红法官让争议双方的村民坐下来分

别谈谈自己的想法。并对争议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一一的

回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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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的场景其实是王国红法官工作室的日常。工作室成为

法官与群众沟通的载

体，法官不仅仅是工

作在法庭，而是走进

社区，与人民群众面

对面的交流沟通，提

供司法服务；更重要

的是进行了法律宣

传，让法律更贴近人

心，从源头上预防和

减少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，让老百姓以和为贵，建设更美好、

更和谐的幸福家园。 

 

（立案庭  潘真真） 

 

我院到金融公司调研 助推防范金融风险 
 

为进一步提升服务金融企业针对性，防范金融风险，了解

金融企业司法需求，

2018年6月5日下午，

我院党组成员、副院

长张朝阳、党组成员、

副院长张雄、负责金

融案件审判的裕溪口

法庭庭长吴德文、研

究室主任冯韵东一行

到奇瑞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调研，就如何加强法院与金融公司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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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和协调沟通、提升金融借款纠纷案件的审判执行质效、更

好服务好金融行业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交流。奇瑞金融股份有限

公司副总经理张晓丽、分管法务经理钱相龙、分管法务副经理

章超参加了会议。 

座谈会上，张朝阳副院长首先详细介绍了我院近年来金融

借款纠纷案件审判执行工作进展情况，就今后如何更好的开展

金融案件审判工作，为金融企业提供高效、优质的司法服务提

出具体设想。并就审判过程中发现的金融企业在经营、管理当

中的不规范问题进行了反馈，提出来具体建议。 

 奇瑞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张晓丽经理对我院各位领导的到

来表示欢迎，对法院高度重视金融行业工作表示感谢。认为风

险防范是金融

企业最核心的

竞争力，对法

院从审判案件

角度发现的防

范风险建议非

常感激，公司

高层将会专门

开 会 研 究 吸

纳。并希望今

后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协调，共同探索出金融机构依法经营

和规避风险的新路子、新举措。 

近年来，我院主动延伸审判职能，高度重视服务金融行业，

不断加大对涉企业金融案件的审判执行力度，已审、执结金融

借款合同纠纷 1400 余件，以实际行动为金融发展保驾护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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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推区域经济发展。 

 

    （研究室  许娟） 

 

房屋买卖经三载成两案法官耐心调解获锦旗 
 

2018 年 6月 12日，王女士和某房地产公司委托诉讼代理

人一行来到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向副院长张朝阳赠送锦旗，

上载“审案释法理 调解促和谐”，十个字言简意赅，但充分表

达了案件双方当事人共同对张法官四次耐心调处解决纠纷，最

终使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，满意而归的感激之情。 

2015 年 3月 12日，王女士和某房地产公司就某商业用房

达成买卖意向。当日，王女士交纳购房定金 5000 元、购房首

付款 15万元。当月 24 日，双方就上述房屋买卖签订《商品房

买卖合同》，合同约定了房屋总价款及双方各自违约责任。 

让王女士没想到的是，在按时提供贷款所需全部材料后，

直至 2017 年 11月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某支行才向王

女士出具《说明》，认为王女士不符合贷款条件，不予批准贷

款。因无力支付剩余房款，王女士遂要求与被告解除合同并退

还已交纳的购房款，就此双方协商未果，王女士诉至法院请求

解除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，我院于 2017 年 12 月作出民事判决，

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，并由某房地产公司

退回王女士购房首付款 15 万元。判决生效后，因某房地产公

司未及时履行退款义务，王女士遂向法院申请执行。执行中，

某房地产公司将 15 万元购房款交至法院。此时，王女士认为

会及时领到退回的 15 万元购房款。但更让王女士未想到的是，

在某房地产公司向法院交款的同时向法院提出了新的诉讼，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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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系因王女士违约导致合同解除，诉请判令王女士支付违约

金、赔偿金等费用 15 万余元，并对王女士应的 15万元购房款

申请予以保全，致使王女士不能及时拿回该款。 

  在后案庭审过程中，王女士认为，自己按照售房客户经

理指示向银行提供贷款所需资料，购房之前售房客户经理就承

诺贷款可以通过

审批，然贷款经

过两年多的时间

最终未能通过，

自身没有过错，

不 存 在 违 约 行

为，对此，某房

地产公司持相反

意见，庭审中双

方各执一词、互

不相让，彼此间矛盾不断升级。张朝阳法官见此情景，在法庭

辩论中，正确引导双方围绕合同效力、是否存在违约、违约金

和赔偿金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等问题各抒己见，让双方摆事实、

讲道理、用法律，将双方引入平和、冷静、理性的氛围之中。

在庭审结束后，张法官提出了双方进行调解协商解决纠纷的建

议。此后，因双方各自仅站在自身角度指责埋怨对方不诚信、

不守信，致使前三次调解均未能成功。在第四次调解中，张法

官运用案件的事实、证据，结合法律规定，分别向各方析理释

法，讲清诚实守信的法律原则，言明背信违约的法律后果，最

终双方心悦诚服，自行达成一致意见，并愉快地在调解协议上

签字，至此双方矛盾化解，案件得以圆满结案，于是出现开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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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幕。 

 

（民一庭  齐世民） 

 

【案件直击】 
 

种粮户倒卖小麦种子获刑罚 
 

姜某某等两人从江苏来到芜湖市某镇承包了 900 多亩田

地，因承包时间较晚，为避免错过播种时间且不熟悉环境便找

到老乡赵某联系购买小麦种子。之后，赵某帮助姜某某购买了

八万多元的小麦种子，为赶农时姜某某在没有做出芽实验的情

况下就将种子种下，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最终种子发芽率不过三

四成，姜某某两人一下损失了八九万元。气不过的姜某某向公

安机关报案，经过侦查一起倒卖种子案浮出水面。日前，我院

对该案进行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徐某某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，

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，宣告缓刑二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

千元。 

经审理查明：被告人徐某某系芜湖市某镇种粮大户，在没

有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，违反国家规定两次向

姜某某等两人贩卖小麦种子。2016 年 12 月，被告人徐某某经

沈某甲介绍在高某某经营的东岳米厂以 1.3 元/斤的价格购买

了自留小麦种子 19500 斤，后按照 1.6 元/斤的价格通过中间

人赵某销售给承包农户姜某某等两人用于种植。2016 年 12月

中旬，被告人徐某某通过沈某乙、管某某在孙某某处以 1.27

元/斤的价格购买 30000 斤小麦种子，后按照 1.6元/斤的价格

通过中间人赵某销售给承包农户姜某某等两人用于种植。 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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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被告人徐某某非法经营数额为 79200元，违法所得约 15750

元。2017年 6 月 28 日，被告人徐某某自行到公安机关投案，

在审理中退出全部违法所得。法院审理认为：被告人徐某某违

反国家规定，未经许可买卖农业种子，扰乱市场秩序，情节严

重，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。因其具有自首、退出全部违法

所得等量刑情节和认罪、悔罪态度，适用缓刑不致有再犯危险。

综合全案，遂作出上述判决。 

在我国种子经营活动实行许可制度，未取得种子经营许可

证而倒卖种子，扰乱

市场秩序，情节严重

的，构成非法经营罪，

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。对购买种子而言，

从正规种子公司购买

的种子质量更有保

障，能较好地降低粮

食生产、经营风险，选择种子购买途径时需认真考量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相关规定  

第二十六条  种子经营实行许可制度。种子经营者必须先

取得种子经营许可证后，方可凭种子经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

理机关申请办理或者变更营业执照。种子经营许可证实行分级

审批发放制度。种子经营许可证由种子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以上

地方人民政府农业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。主要农作物杂交

种子及其亲本种子、常规种原种种子、主要林木良种的种子经

营许可证，由种子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、林业行政

主管部门审核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、林业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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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部门核发。实行选育、生产、经营相结合并达到国务院农

业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注册资本金额的种子公司和从事

种子进出口业务的公司的种子经营许可证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人民政府农业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，国务院农业、林

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。 

第二十七条  农民个人自繁、自用的常规种子有剩余的，

可以在集贸市场上出售、串换，不需要办理种子经营许可证，

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管理办法。 

 

（刑庭  欧阳巍林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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